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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荒岛贼穴到聚落街庄 
——以涠洲岛为例看明清时期华南海岛之开发① 

陈贤波 

 

摘要：明清时期华南海岛开发中权力和利益的纠葛错综复杂，显示了国家政权扩张与地方社会

之间长期调适过程的实态。涠洲岛所在北部湾海域自古盛产珍珠，民间以采珠和渔捞为业。明代先后

在涠洲岛和沿海地区添设采珠内监衙门、游击将军和守海水寨，竭力垄断珠池，打击民众非法私采。

涠洲岛及其周边海域成为明政府与“珠盗”周旋角力的舞台。清代以后，涠洲岛上偷渡私垦活动屡禁

不止；同时多股“洋盗”在粤西和安南之间出没，冲击海防秩序，使官府的海岛经营策略长期处于封

禁和开放的两难境地。至清末法国传教士协助大批广东客民移居岛上，迫使清政府放弃封禁政策，涠

洲岛稍具规模的聚落街庄得以逐渐形成，最终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基于此，才促成了涠洲岛上本土信

仰与外来宗教、渔民村庄与客家聚落混融共处的独特的历史遗存和社会文化结构。 

关键词：涠洲岛、海防、采珠业、客家、天主教 

 

华南地区近海岛屿星罗棋布。除台湾和海南两大海岛外，常住居民小海岛数以十计，

其经营和开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②特别是明代以后沿海社会经济形势急剧变化，③近海

岛屿在渔业生产和海防战略上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研究表明，一方面，随着大批沿海居

民以不同形式移居近海岛屿，海岛的开发由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开始向以渔业、农业、海上

走私贸易等为主的多样并举的开发模式转变。④另一方面，在明清时期逐步建立的海防体系

中，近海岛屿既发挥“御海洋”的前哨作用，也是“海寇”觊觎大陆的踏板。“山海盗贼”

相互接引，对沿海地方社会稳定造成长期困扰。⑤明政府曾在浙闽粤沿海岛屿添设水寨游兵，

哨守海上，但由于种种原因而退守海岸。⑥清初为防范民众接济海上反清武装，一度厉行“迁

海”，弃守近海岛屿。但民众偷渡私垦和出海捕捞活动始终无法禁绝。⑦兼之清代中后期水师

                                                        
① 本研究属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10 年度青年课题资助项目“明清广东濒海社会经济与聚落发展”的一部

分。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冯尔康教授、李庆新研究员、徐素琴研究员和罗燚英博士的指点，谨此一并致

谢。当然，文中错谬之处仍由笔者个人负责。 
② 据统计，中国沿海地区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海岛有 6500 个之多，常住居民岛屿 460 多个。其中广东有

大小海岛 1431 个，有居民海岛占 44 个。广西有居民海岛较少，只有 9 个。参见杨文鹤主编：《中国海岛》，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0 年，第 220-221、242 页。就本文讨论的历史时段而言，今广西所属海岛在明清时

期属于广东廉州、雷州二府管辖。 
③ 有关明代以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可见杨国桢：《明清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瀛海方程—

—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 年，第 129-141 页。 
④ 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第 1 期；张彬村：《十六世纪舟山

群岛的走私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4 年，

第 71-95 页。 
⑤ 海岛是海防体系的第一道防线。明人所谓“御海洋”，指以近海岛屿为中心，据险伺敌，御之于海。（参

见郑若曾：《筹海图编》卷 12 上《经略三·御海洋》，李致忠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764-772
页）清人薛传源总结前代海防策略，也认为“以防海上策，须防之于海；防之于岸，则下策也”。（参见薛

传源：《防海备览》，《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年影印本，第 19 册，“自序”，

第 11 页）有关明清海防体系建立过程最扼要的介绍之一，可见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北京：海

洋出版社，2005 年。 
⑥ 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浙闽粤沿海岛屿防卫的建置与解体》，宜兰：学书奖助基金，2001
年；王日根：《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 年第 4 期；陈春

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 年第 2、3 期；李庆新：《明代屯

门地区海防与贸易》，《广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 
⑦ 有关清初“迁海”，可见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补考》，《明清之际党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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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海会哨制度逐渐废弛，不少海岛再次成为“洋盗”、“贼船”滋生的温床。① 

在以往的研究中，海防思想与制度、海上贸易活动、海盗、海商集团以及海外移民等

方面已有许多引人瞩目的成果。相关论述的侧重点和研究方式各有不同，但较少立足于整体

的区域社会史视角的专题研究，深入考察上述多元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对近海岛屿开发进程

的影响。有的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神庙系统所表达的社区内部结构和村际关系，去重构广

东东部一个多族群定居的岛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但囿于文献缺略，讨论只侧重于神庙和仪

式蕴含的文化整合的意义。②不少文化地理学者都注意到，海岛既有其地域小单元的相对独

立性，也因商品、人群和文化流动与大陆之间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把这种“海岛型文化”

的空间特质还原为一个商品、人群和文化流动的时间历程，需要进行多层面细致的个案考察

和区域比较研究。③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以北部湾的涠洲岛为例，就文献所见和实地调查所得，

重点探讨其从一个荒岛、贼穴演变为军事重镇，进而形成聚落街庄，最终纳入国家行政体系

的社会变迁过程，力求从中把握小海岛的开发与明清国家政权向沿海地方社会扩张的宏观历

史脉络之间的复杂互动。疏失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石室、采珠人与涠洲岛早期开发 
涠洲岛位于北海市南面浅海，离岸 21 海里，东南与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相望，全岛面积

约 24.98 平方公里，是北部湾最大的岛屿。距离涠洲东南 9 海里有斜阳岛，面积约 1.89 平方

公里。1994 年，由两岛组建的涠洲镇划归北海市海城区政府管辖，现辖 2 个居委会、9 个村

（居）委会，总人口约 1.59 万人，耕地面积逾一万四千亩。④涠洲岛和斜阳岛是北部湾内一

对姊妹火山岛。根据近十多年来地质学家对涠洲岛地貌发育历史和形成过程的研究，我们可

知晚更新世末期涠洲岛南湾火山和斜阳岛斜阳村火山射气岩浆喷发，形成典型的低平火山口

和巨基浪堆积几乎覆盖全岛，在长期海蚀作用下塑造了两岛以火山地貌为主的现代景观。⑤明

代方志以奇闻遗事描述涠洲“古名大蓬莱，上有温泉黑泥可以浣衣，令白如雪”，⑥显然与岛

                                                                                                                                                               
动考》附录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37-270 页；顾诚：《清初的迁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3 期；马楚坚：《有关清初迁海的问题——以广东为例》，《明清边政与治乱》，天

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57-277 页；韦庆远：《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澳门史论稿》，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47 页；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

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 2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年，第 73-106 页。 
① 有关清代海防思想制度的基本情况，可见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2 年；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至于海盗在沿海

岛屿的活动，则可见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刘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叶志如：《乾嘉年间广东海上武装概述——兼评麦有金等七帮的<公立约单>》，《历史档案》1989 年第 2 期；

刘平：《乾嘉之交广东海盗与西山政权的关系》，《江海学刊》1997 年第 6 期；刘平：《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

初探》，《清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曾小全：《清代嘉庆时期的海盗与广东沿海社会》，《史林》2004 年第

2 期；曾小全：《清代前期的海防体系与广东海盗》，《社会科学》2006 年第 8 期； Robert J. Antony, 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Sea.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② 刘志伟：《大洲岛的神庙与社区关系》，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

出版社，2003 年，第 415-437 页。 
③ 在文化地理学领域，一般以相对于“大陆型文化”而言的“海岛型文化”来描述海岛的文化特质。相关

研究概况的整理，可见彭静、朱竑：《海岛文化研究的进展及展望》，《人文地理》2006 年第 2 期。 
④ 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市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05 页。 
⑤ 参见刘传章：《涠洲岛南湾火山口地貌及地质特征》，《广西地质》1986 年第 1 期；樊祺诚等：《北部湾涠

洲岛及斜阳岛火山地质与喷发历史研究》，《岩石学报》2006 年第 6 期。 
⑥ 崇祯《廉州府志》卷 14《外纪志·遗事》，《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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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火山地质有关。但也正因为山石嶙峋，薪樵无从取材，直到清初在地方政府眼中仍是不

宜人居的海岛。① 

目前所知最早明确记载涠洲岛的传世文献，当推晋人刘欣期《交州记》一书，有言： 

合浦八十里有围洲，周迥百里。
②
 

合浦围洲有石室。其里一石如鼓形。见榴木杖倚著石壁。采珠人常致祭焉。
③
 

与涠洲岛隔海相望的北海地区和雷州半岛，汉晋时期属合浦郡管辖。④《交州记》所谓

“采珠人”，在明清文献中一般称为“蜑（蛋）人”，特指采珠的渔民群体，如嘉靖《广东通

志》引《杂记》曰：“珠池居海中，蜑人没而得蚌剖珠”；⑤有时也泛指当地百姓，如屈大均

（1630-1696）《广东新语》有言：“产合浦之地者，多称珠人”。⑥上引《交州记》的意义不

在于指出涠洲古地名“围洲”，重要的是表明当时岛上已经出现了以采珠渔民为主体的固定

祭祀场所。由于涠洲岛与合浦之间的北部湾海域盛产珍珠，至迟在刘欣期所处的汉晋时期，

采珠已经成为当地百姓日常生活和商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汉书·循吏列传》载汉顺

帝时期（126-144）孟尝担任合浦太守时，“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

贩，贸籴粮食。”⑦又如《晋书》载陶璜自交州上表曰：“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

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⑧不仅百姓以采珠为业，地方政府也参与采珠进贡。

据《三国志·孙权传》有“黄武七年（228）……改合浦为珠官郡”等记载，张荣芳等学者

推测当地必定很早就设立过“珠官”等官方性质的采珠机构。⑨一直到元代，珍珠都是该地

区最主要的贡品之一。只不过在明代官领采办以前，历代官方采珠或采或罢，并无专官定制。
⑩由于官私采珠业兴盛，我们不难推知，早在汉晋时期这座离岸八十里的海岛即便尚未形成

聚落，至少也是出海采珠的渔民经常性避风栖止的场所。 

《交州记》描述采珠渔民经常祭拜鼓形石头的“石室”，很可能就是今天涠洲岛上最重

要的民间祭祀中心——三婆庙的前身。在当地乡民传说和庙史记录中，早期的三婆庙只是海

湾岩壁下一处天然洞穴，直到宋代才在洞外搭建茅草房，几经修葺慢慢建立庙宇。由拜祭石

头、树木或露天神坛到立神像、建庙宇，是华南地方神明崇拜的普遍现象。11笔者近年实地

                                                        
① 乾隆《廉州府志》卷 2《疆域》，《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

第 26 页。 
② 刘欣期：《交州记》卷 2，《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 97 册，第 476 页。 
③ 刘欣期：《交州记》卷 2，第 477 页。 
④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岭南地区设置九郡。其中合浦郡治徐闻，辖 5 县，主要包括今广东西南部和广西北

海一带。参见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上册，第 233
页。 
⑤ 嘉靖《广东通志》卷 25《民物志六·珠池》，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 年影印本，第 648 页。 
⑥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5《货语·珠》，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11-416 页。 
⑦ 《后汉书》卷 76《循吏列传·孟尝》，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473 页。 
⑧ 《晋书》卷 57《陶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561 页。 
⑨ 张荣芳、周永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 年第 3 期。 
⑩ 明人郭棐曾据史志比较清楚地梳理出从汉晋到明中期历代在合浦诏采珍珠的情况，可见官方采珠活动之

梗概，参见郭棐：《粤大记》卷 29《政事类·珠池》，黄国声等点校，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852-856 页。 
11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华琛（James Watson）就曾描述香港厦村的天后庙前身就是供奉一块据说从海上打

捞起来的石头。这块石头被村民当做神的象征安放在海湾的神龛中。参见华琛：《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

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第 57-92 页。科大卫（David Faure）、郑振满也描述过华南其它地区类似的情况，参见科大卫：《皇帝与祖

先——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2 页；郑振满：《明清里社

组织的演变》，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3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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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三婆庙时，依然可见庙宇后的岩洞摆放供桌和香炉，只不过岩壁已被砌上了水泥墙，以

防岩层风化剥落。有意思的是，尽管三婆庙如今悬挂“天后宫”匾额，供奉妈祖神像，不再

祭拜鼓形石头，乡民们也声称“三婆”就是“涠洲妈祖”。但由岛上有关三婆庙的传说故事

推断，妈祖神像的安放和拜祭历史可能要晚近得多： 

元朝忽必烈皇帝下旨派京都巡官到沿海一带巡查，来到荒凉的涠洲岛时，士兵上

岸找淡水，发现港湾处有一间茅草房。取足淡水后，巡官见四处无人就放火烧了这间

茅草房。但士兵起锚返航的时候用尽力气也无法把锚拉起来。巡官再派士兵下去看个

究竟。士兵上来报告说：“有一位姑娘压住锚。”这姑娘就是今天的妈祖娘。当时巡官

心想这是神仙也，双足跪下说：“请求神明在上，不怪小人之过，我把你茅草房放火

烧了，敬请神明大发慈悲，放我回朝，向皇上汇报，再来此地建间庙宇给你。”回朝

后巡官马上向皇上汇报此事。皇上即派巡官准备好材料运到涠洲岛，同时雕刻妈祖神

像。
①
 

上述传说作为岛上信众认可的“历史”被写入《三婆庙五次建筑简况》，张贴在庙宇外墙供

人参观。官兵取淡水处则由乡民搭建起一座亭台，奉为“圣水井”。这个故事具有明显的神

话色彩，但至少说明一点：在乡民看来，早期简陋的“三婆庙”里并无妈祖神像供奉，所以

才不幸被误认为无人居住的茅草房被烧毁。正因如此，通过“妈祖娘”显灵而立像建庙，这

个故事从一侧面也强调了庙宇早在元代就得到朝廷认可，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化正统性。 

没有其它旁证表明上述传说中的“元朝巡官”参与了三婆庙的修建。但万历《雷州府志·古

蹟志》追述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岛上一度设有“涠洲巡检司”。②按元制，巡检司设巡军

弓手，其数多寡不同，“职巡逻，专捕获”。③可知涠洲岛上至迟在元代已有军政设施无疑。

但囿于文献记载，对于这个涠洲巡检司的实际情形也不得而知。 

总之，涠洲岛周边海域的采珠和渔捞作业由来已久。在明代以前，渔民在海岛港湾候

泊栖止，逐渐由原本天然的岩洞发展出固定的祭祀点，进而慢慢搭建了茅草房，并且很可能

由于元代巡检司一类官方机构设立而出现了更加持久性的庙宇建筑。随着明代官府竭力垄断

涠洲岛周边海域的各个珠池，数百年来地方民众采珠为业的合法性被彻底颠覆，涠洲才逐渐

成为官府与“珠盗”周旋角力的舞台。 

二、珠池、内官与涠洲游击 
图一、明代涠洲岛及其周边政区形势示意图 

 

注：笔者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7 册《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第

72-73 页重绘。 

 

明代方志谓“海产珠，方内惟雷廉为然”。④当时涠洲岛海域有珠池八处，切近广东雷州、

廉州二府，其中“廉州之池七，曰青莺、曰杨梅、曰乌坭、曰白沙、曰平江、曰断望、曰海

                                                                                                                                                               
页。 
① 《三婆庙五次建筑简况》，笔者 2010 年 1 月在涠洲岛三婆庙实地调查所得。 
② 万历《雷州府志》卷 21《古蹟志》，《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影

印本，第 456 页。 
③ 《元史》卷 101《兵四·弓手》，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2594 页。 
④ 万历《雷州府志》卷 4《地理志二·珠海》，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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渚沙，雷州之池一，曰乐民”。①一般认为，洪武二十九年（1396）始诏采珠，未有专官采办，

至正统年间命内官二员分镇雷廉珠池，并倚池建厂，专守防盗。②不过检阅地方文献，洪武

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已有“差内官于广东布政司起取蜑户采珠，蜑户给与口粮”的

记载。
③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 10《公署·廉州府》又载： 

珠池公馆，洪武永乐间设于珠场巡检司之右。景泰间寇发，改迁府治前。
④
 

上引珠场巡检司位于廉州府东南六十里白沙海岸，切近白沙珠池，又称“守池巡司”。⑤

明代广东内官公署有“衙门”、“公馆”等名号。⑥由此可知，明初已设有专门看守池采珠的

内官衙门“珠池公馆”，一直延续至景泰年间（1450-1456）才因寇乱搬迁。宣德三年（1428），

内官杨得荣“奉命来守珠池”，又在该地临近海岸处兴土木，祭海神，陆续营建天妃庙和宁

海寺，⑦内监采珠衙门已渐具城池规模，在明清方志中一般称之为“白龙厂”、“白龙墩”或

“白龙城”。⑧康熙二十三年（1684）钦差大臣杜臻巡视广东，曾于二月来到荒废的白龙厂遗

址。据他所述，该地乃“明时采珠内监所驻，有城，四门。内官署及巡道署废址犹存于城之

东隅”。⑨ 

与廉州一样，雷州府在正统时也一度倚池建太监厂。⑩但由于成化弘治以后乐民池产珠

日少，加之正德年间太监赵兰激变雷民，御史陈实奏革雷州守池太监，此后官方采珠遂以廉

州各池为中心。如嘉靖年间提督两广军务右侍郎林富所言，雷廉二府“俱产珍珠，设有内官

二员分地看守。成化弘治年间乐民珠池所产日少，正德年间官因裁革，惟廉珠池一向存留守。”
11因而由上述白龙厂内监采珠衙门统辖的珠场巡检司及廉州沿海水寨，长期构成拱卫珠池的

主要武力。对此，崇祯《廉州府志·经武志》有扼要叙述： 

白龙墩，府南七十里，前内监采珠衙门。居八寨之中。珠场巡司衙门、东西八寨

                                                        
①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 30《珠池》，《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年影

印本，第 28 册，第 510 页。 
② 杜婉言：《明代宦官与广东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谭启浩：《明代广东的珠池市

舶太监》，《海交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 
③ 嘉靖《广东通志》卷 25《民物志六·珠池》，第 649 页。原文作“洪武三十五年”，应是永乐靖难称帝后

明代文献避讳的刻意写法。笔者补注为“建文四年”。 
④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 10《公署·廉州府》，第 206 页。 
⑤ 万历《广东通志》卷 53《郡县志四十·廉州府·珠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影印本，史部，第 198 册，第 375 页。 
⑥ 王川：《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明代广东市舶太监研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 年，第 75
页。 
⑦ 北海市白龙珍珠城遗址碑亭现存有宣德年间《宁海寺碑》和《天妃庙记》等碑文，描述了内臣杨得荣营

建天妃庙和祭拜海神活动。《宁海寺碑》残碑中有“钦差内臣宣德戊申年奉命来守珠池□诚心万于□年十二

月戊寅日工宁海寺海神……”等语。《天妃庙记》至今保存较好，曰：“钦差内臣杨得荣立天妃庙碑  天妃，

闽中湄州山人也，少即神慧。海上有舟辑得济，人民获安。故海边人各立供奉祀之。宣德三年，余领命来

守珠池，就于海岸起立新庙一所，宝地风平浪静，海道肃清，仍祈境内生乐业，共享太平。乃使工刻石。

工于宣德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日。立，六年冬十二月已酉日也。 宣德辛亥六年冬至后四日立。”有关这些碑

文的整理，参见邓兰：《白龙珍珠城古碑考》，《广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 
⑧ 有关“白龙厂”的得名由来，史籍无考。查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5《货语·珠》（第 411 页）记载合

浦海中有上述珠池七所，同时又称七所珠池之外“而白龙池尤大”，可知地方传说中尚有所谓古白龙池存在。

白龙厂的得名可能由此而来。此处存疑待考。 
⑨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 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年，第 971 册，第

27 页。 
⑩ 万历《雷州府志》卷 4《地理志二·珠海》，第 191 页。同书卷 8《建置志·公署》（第 241 页）又有“太

监厂，县西一百五十里乐民所北城外，万历二十七年因采珠故建，今圯”等语，后者应是临时的建置。 
11 林富：《乞罢看守珠池内官疏》，载崇祯《廉州府志》卷 11《奏议志》，第 171-172 页；万历《雷州府志》

卷 4《地理志二·珠海》，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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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属管。
①
  

所谓“东西八寨”，指位于白龙厂东面永安千户所属地的乌兔寨、凌禄寨、英罗寨、萧

村寨、井村寨、对达寨、丰城寨、黄泥寨，以及西面的川江寨、陇村寨、调埠寨、白沙寨、

武刀寨、龙潭寨、古里寨和西场寨，加上珠池巡司衙门所在的珠场寨，“由西而东而北，凡

十七处，分军巡哨，以防盗取之患”，②额设守兵一百四十四名。③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英罗

寨至对达寨“俱近海，有箔，只宜迁近不可插远”，自川江寨以北“俱近珠池，不可插箔”。
④“插箔”又称“塞箔”，是广东沿海渔民常用的一种捕捞方式。⑤可见当时珠池附近海域也

成为限制民众捕捞作业的禁区。 

明代遣派内官从事采造活动，“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

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⑥
是最为后人诟病的虐政之一。

⑦
广东采珠内监也不

例外。明中期采珠进奉愈演愈烈，雷廉一带“传闻采取，民各惊疑，多至逃遁”，⑧“珠官一

至，百姓远徙，近海百里绝无烟火”。⑨提督两广军务右侍郎林富深谙粤中情形，于嘉靖八年

（1529）八月奏请停采珍珠： 

迩者诏下广东采珠。臣闻祖宗时率数十年而一采，未有隔两年一采如今日者

也。……自天顺年间采后，至弘治十二年方采，珠已成老，故得之颇多。至正德九年

又采，珠亦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又采，珠尚嫩小，故得之甚少。今去前采

仅二年，珠尚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五年之役，病死溺死者五十余人，而得珠仅八

千八十余两。说者谓以人命易珠。今兹之役，恐虽易以人命，珠亦不可得矣。 

林富回顾往年采珠情形，历数采珠之弊。但“疏入报，如前旨：采办进用，无得迟误”。
⑩
采珠既然事在必行，林富退而求其次，不久又上疏乞罢看守珠池内官，谓：“珠池约计十余

年一采，而看守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割万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

后，其所得珠几何”，况且看守太监“倚势为奸，专权生事，宪职不得禁诘，诸司不得干预。

非惟费供役之烦，抑且滋攘窃之弊”。因此他认为珠池太监“不必专设”，守珠事宜可改由海

北道兵备官带管。11林富的提议得到朝中臣僚声援，在嘉靖十年（1531）得以施行，时称“两

                                                        
① 崇祯《廉州府志》卷 6《经武志·墩台》，第 89 页。 
② 崇祯《廉州府志》卷 6《经武志·墩台》，第 93-94 页。 
③ 万历《广东通志》卷 53《郡县志四十·廉州府·珠池》，第 375 页。 
④ 崇祯《廉州府志》卷 6《经武志·墩台》，第 93-94 页。 
⑤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2《鳞语·渔具》（第 562 页）有言：“箔亦网之类也。每一箔，其崇五尺，广丈。

渔者尝合五十箔而为一，其长五十丈。虞其过大，则箔口为鱼房二重以藏鱼。岁三月，大禾巳时，鱼始上

田。渔人以箔依田塍。一方依水。潮至则张而大，潮退则卷而小，是为塞箔”。有关插箔的情况，承中山大

学杨培娜博士见告，谨此致谢。 
⑥ 《明史》卷 305《宦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7806 页。 
⑦ 有关明代太监虐政，参见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 
⑧ 郭棐：《粤大记》卷 29《政事类·珠池》，第 855 页。 
⑨ 《李爷德政碑》，该碑现存于北海市白龙珍珠城遗址碑亭。碑文转引自邓兰：《白龙珍珠城古碑考》，《广

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 期。 
⑩ 《明世宗实录》卷 104 嘉靖八年八月乙丑条。 
11 林富：《乞罢看守珠池内官疏》，载崇祯《廉州府志》卷 11《奏议志》，第 171-172 页。明代设雷廉兵备

一员，驻劄廉州，整饬雷廉二地兵备兼理分巡海北道。明佥事张士纯《海北道题名记》有言：“合浦之杨梅、

青莺等池产珠，往设内官一员监之，穷搜横敛，民其鱼矣。都御史林公富恻然念焉。疏奏珠采有时，岁费

不赀，不若并责于兵道稍便。制曰俞。廼始颁敕以兵备兼珠池。廼诏还内臣。省诸徭力以甦民困。是岁，

嘉靖十年也。”载同上书卷 12《艺文志》，第 183-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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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安辑”。①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年间内官奉诏采珠又甚嚣尘上。② 

究其实，珠监专权生事固然激化民怨，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官府的珠池垄断政策与数百

年来沿海民众采珠为业的生计之间的抵牾，由此引发了以私采、盗采活动为中心的长期地方

动乱。不仅雷廉官民“上下通同侵盗，其禁愈严，其弊愈出”，③安南濒海居民也“潜与钦廉

贾客交通，盗汆珠池”。④在这种背景下，临近珠池的涠洲岛成为“珠盗”据点也就不难理解

了。 

从洪武三年（1370）始，涠洲岛由雷州府遂溪县西八都蚕村的涠洲巡检司管辖，⑤额设

巡检一员，徭编弓兵三十名。⑥明初天下要冲处皆设巡检司，缉查奸细，说明官府很早就把

涠洲纳入巡防体系。然而涠洲巡检司毕竟设在雷州半岛上，以岛屿为信地，随后雷州府裁汰

弓兵，每司仅存八名供巡检使令，甚至“巡检客居郡县城，兵随之，信地空虚”，缉查地方

之责成为虚文，到万历年间已革除。⑦ 

可能是地方官出于“移民殖边”的考虑，万历六年（1578）曾“移雷州民耕住其地”。⑧

当日移民涠洲岛的情形不详，但“珠贼为患”的局面并未因此好转： 

万历十三、四年，新、顺、东莞等县奸徒聚至三四百艘，倚涠州一岛，屹恃中流

为窟，几成变故，驱逐乃散。
⑨
 

东莞、顺德、新会等县船只大批聚集涠洲岛不足为奇。官府早前就曾因他们“往来买

卖，熟知海利”，大量雇佣东莞等地船只采珠。⑩但他们频频越禁私采也让官府极为困扰。万

历末年刊行的《海防纂要》就直言，东莞等县“皆盗贼渊薮也。每藏集凶徒，肆行抢掠。珠

禁驰则驾大船以盗珠，珠禁严则驾小艇以行劫。交通捕快，接济番舶，蠧害最甚”。11  

让官府始料不及的是，耕住涠洲的居民非但没能发挥珠池守护作用，反而倒戈接济“珠

盗”，最后只得设法又将他们徙入内地。万历《雷州府志》收录《检讨邓宗龄记》载： 

天妃于海神最灵。诸渡者必走谒祠问吉凶。或中流难起，则舟人匍匐叩神，望赤

光荧薄帆樯则神来也，舟人无恐矣。以故濒海在在置祠。而涠洲孤岛立起海中，沃壤

而隣于珠池。亡命啸聚辄操大艇阑入剽窃，则居民载酒牛酏糈饷之。神恶其弗率也，

时见梦于居民曰：“若不捕奸而歹于佐奸，罪浮于奸。若不悛，大师且至。吾不能为

若庇矣。”涠洲民惴惴大恐。而监司王公民顺、叅军陈公居仁廉，得其状，谓全粤何

赖于撮土而令之延□以种祸，宜罢之。便乃以事白制府吴公文华，请尽罢涠洲税而徙

其民于内地。吴公报可。遂遣材官具舳艫载之。材官以告神，神欣然从也。乃奉其像

                                                        
① 万历《雷州府志》卷 4《地理志二·珠海》。第 191 页。杜臻在《闽粤巡视纪略》卷 1 中提及林富的建言，

也有“（林富）疏上，大司马李承勋力持之，又得永嘉张文忠公为之主，内臣遂撤”等语。 
② 王川：《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明代广东市舶太监研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 年。 
③ 林富：《乞罢采珠疏》，载崇祯《廉州府志》卷 11《奏议志》，第 169 页。 
④ 《明英宗实录》卷 317 天顺四年七月乙丑条。 
⑤ 万历《雷州府志》卷 8《建置志·公署》，第 241 页。 
⑥ 应槚、凌云翼、刘尧诲等修：《苍梧总督军门志》卷 8，北京：全国缩微图书复印中心，1991 年影印本，

第 109 页。 
⑦ 万历《雷州府志》卷 12《兵防志一·军制》，第 335 页。万历《明会典》卷 139《兵部二十二·关津二》

（第 719 页）也有言：“雷州府旧有遂溪县涠洲、徐闻县遇贤各巡检司，俱革。” 
⑧ 崇祯《廉州府志》卷 6《经武志·涠洲游击》，第 91 页。 
⑨ 万历《雷州府志》卷 13《兵防志二·武镇》，第 354 页。 
⑩ 林富：《乞罢采珠疏》，载崇祯《廉州府志》卷 11《奏议志》，第 166 页。 
11 王在晋：《海防纂要》卷 1《广东事宜·西路》，《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本，

史部，第 17 册，第 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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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父老子弟俱来，悉入郡祠中。
①
 

这里的“郡祠”指雷州府城南亭坊的天妃庙，旧有行祠，从正统到嘉靖年间曾多次重修。
②上述检讨邓宗龄这篇记文描述的是万历十五年（1587）天妃庙的一次重修。王民顺、陈居

仁、吴文华等官员将涠洲天妃神像迁入郡祠的同时，也“尽罢涠洲税而徙其民于内地”。邓

宗龄的说法充满神话色彩，值得注意之处在它显示了当时“亡命啸聚”盗采珠池而涠洲居民

“载酒牛酏糈饷之”的社会背景。字里行间与其说记述了天妃显灵的“神迹”，毋宁是官僚

士大夫借用神灵的口吻警告涠洲居民“歹于佐奸，罪浮于奸”的行为。民盗难分的海岛局势，

由此可见一斑。 

罢税和回迁涠洲居民不等于弃守。事实上，从万历初年始，涠洲一带海域就规定雷州府

广海游击往来汛守。据黄中青对明中期广东水寨游兵的研究，一般做法是：寻找数个常为倭

寇或海贼据以为巢穴，或者适宜停泊船只的小岛，在岛上设置游哨，每年汛期哨官督领战船

驻扎于此。③有意思的是，往来汛守的海防安排很可能一开始就遭到官兵的抵制。清初巡视

广东海防设施的钦差大臣杜臻曾了解到： 

（涠洲）居民因珠盗充斥，尽徙内地。万历初移广海游击将战舰三十以戍之。十

四年，有侯游击者惮其险远，请分所将战舰为二，自统其半驻永安，余使其属统之守

滨湴。雷州府同知徐学周建议驳之曰：将，心也；卒，手足也。谓心与手足可异处乎！

涠洲绝险，故不可撤备。滨湴密迩珠池，彼所求驻者，意在盗珠耳。议上，侯游击之

请格不行。
④
 

“侯游击”提议将驻扎地从岛上迁至廉州府海岸的永安千户所和滨湴两地，遭到雷州府

同知徐学周否决而未果。事情发生在上述万历十三、四年（1585、1586）东莞等县船只大批

聚集涠洲岛前后，不禁让人怀疑官兵们平日“惮其险远”，也疏于巡哨。而从地方官的言辞

推测，他们很可能也暗地参与“盗珠”牟利。 

万历十八年（1590），朝廷以“钦差镇守广东涠洲游击将军”专劄岛上，
⑤
取代了上述往

来汛守的权宜做法，涠洲岛在区域海防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崇祯八年（1635）游击张

绍良撰《永安营题名碑记》对此有扼要回顾： 

    涠洲者，古之小蓬莱也。孤悬溟渤中，四望无际。斜阳岭屹峙于南。六珠池环互

于北面东西，雷廉琼崖交趾如碁错而不可睥睨。神宗十八年始设游击将军驻扎于此，

因改今名。是时游击为漳南陈公起元。其奉敕莅止也，披荆棘辟草莱，建城堡创衙宇，

已乃招兵抚民，而涠洲遂成重镇焉。……战船六十只，官兵一千八百员名。雄视海天，

鲸鲵灭迹。故朝廷无后顾之忧焉。后因涠洲峻石巉岩，泊舟匪便，二十七年适有开采

之役，移驻涠洲游击于永安所。
⑥
 

按明制，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戍，其总镇一方者曰镇守，“或挂将印，或不挂

                                                        
① 邓宗龄：《检讨邓宗龄记》，万历《雷州府志》卷 11《秩祀志·天妃庙》，第 313-314 页。 
② 李璿：《郡人御史李璿记》，万历《雷州府志》卷 11《秩祀志·天妃庙》， 第 313 页。 
③ 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浙闽粤沿海岛屿防卫的建置与解体》，第 138 页。 
④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 1，第 34 页。括号文字为笔者所加。 
⑤ 据《钦差镇守广东涠洲游击将军黄公去思碑》，万历二十九年立，现存于北海市白龙城遗址碑亭。碑文载

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北海史稿汇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年）第 566 页。 
⑥ 民国《合浦县志》卷 6《杂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

第 669-6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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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皆曰总兵，次曰副总兵，又次曰参将，又次曰游击将军。旧于公侯伯都督指挥等官内推

充任”。①首任涠洲游击将军陈震（起元）即从漳州卫指挥调任。②由碑记可知，游击将军陈

震在任上有营建城堡衙宇和招兵抚民之举。后来由于“泊舟匪便”和采珠之役才移驻廉州府

岸上的永安所。一说游击府“万历十八年初建于涠洲，寻为风毁。二十年改迁永安所城内，

即海防公署，而以涠洲为汛”。③不管如何，涠洲游击将军至迟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迁离

涠洲岛，改驻永安所城，成为定制。 

有关涠洲游击的兵力情况，上述《永安营题名碑记》载有战船 60 只，官兵 1800 名。查

《明实录》万历三十八年（1610）六月兵部覆两广总督戴燿《征黎善后四议》，有“涠洲游

击原设水兵一千四百名，专为防守珠池”等语。
④
万历《广东通志》（万历三十年刻本）则载

涠洲游击各哨战船共 52 只，官兵杂役 1351 名。⑤略相当于一个千户所的兵力规模。⑥考虑到

文献成书年代有别，兵额稍有出入，很可能是不同时期增裁记录的结果。 

至于巡哨区域，万历《雷州府志》仅笼统地说“十八年始议设游击一员专劄涠州防汛，

割海康东场角起至钦州龙门止皆属之。”⑦另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涠洲游击信地和兵力分

布情形如下： 

中军哨把总一员，战船九只，防守永安、对达、兼哨涠洲、对乐、乌坭、平江、

杨梅、青莺、断望等信地。 

左部分总一员，前队哨官一员，战船十只，分劄东场、海康、乐民、博里、包金、

调楼等信地；左队哨官一员，战船十只，分劄断洲、对达、英罗、嘴多、浪禄地等信

地。 

右部分总一员，右队哨官一员，战船八只，分劄龙门港、白沙、滨湴、竹林、武

刀等信地。后队哨官一员，战船九只，分劄和融、榕根、大濂、谢家、川江等新地。 

蛋总一员，战船六只，防守钦州龙门港信地。
⑧
 

由上可见，涠洲游击的巡哨范围涵括了东起雷州府海康县东场，西至廉州府钦州龙门港

的环北部湾海域。按照这一海防体系，涠洲岛由中军哨把总巡哨，成为了重要的军事前哨站。 

涠洲游击设立初期发挥了防守珠池的震慑作用。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兵部为游击将

军陈震等人首叙战功，奏称：“雷廉珠池自涠州设有专官，外寇远遁，内盗随擒”。
⑨
万历二

十九年（1601）游击将军黄忠调任，当地官民为他立去思碑，其中也有“公既至，盗贼闻公

威望，戢弓□弋者十之六七，公乃严檄之”等语。
⑩
不过，此后种种迹象显示，涠洲游击的

                                                        
① 万历《明会典》卷 126《兵部九·镇戍一·将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648 页。 
② 崇祯《廉州府志》卷 6《经武志·涠洲游击》，第 91 页。 
③ 万历《广东通志》卷 53《兵防·兵署》，第 369 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 472 万历三十八年六月庚子条。 
⑤ 万历《广东通志》卷 53《兵防·兵额》，第 370 页。 
⑥ 按明制，卫所额军具有定数，大概以 5600 名为一卫，1120 名为一千户所，112 名为一百户所。当然，由

于明中后期兵制败坏，一般卫所都无法维持这个额数。有关明代卫所制度的基本情形，参见于志嘉《明代

军户世袭制度》（台北：学生书局，1987 年）。 
⑦ 万历《雷州府志》卷 13《兵防志二·武镇》，第 354 页。 
⑧ 万历《广东通志》卷 53《兵防·兵额》，第 370 页。明代廉州采珠，多役用蛋户，据杜臻《粤闽巡视纪

略》卷 1 所言，“蛋户，……廉州采珠多用之，兹用为戍长，取其习知海事也”，因此在蛋户聚集的龙门港

地区也设有蛋总一员常驻于此，统于涠洲游击。 
⑨ 《明神宗实录》卷 237 万历十九年六月甲午条。 
⑩ 据《钦差镇守广东涠洲游击将军黄公去思碑》，万历二十九年立，现存于北海市白龙城遗址碑亭。碑文载

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北海史稿汇纂》，第 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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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地方社会局势仍让人堪忧：万历三十五年（1607）冬，“交趾贼”突袭钦州，逼近廉

州府城，涠洲游击张继科自永安驻地发兵，“次葛麻山不前，使贼去复来，如入无人之境”，

时人痛斥其“罪不容于死矣，何以兵为”；①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涠州游击王熙“听

勘以交夷入犯”被革任；
②
天启二年（1622）四月，涠州游击陈文炀被告发“赃私狼藉”革

任；
③
崇祯三、四年间（1630-1631），廉州濒海近地发现新珠池，“近海愚民、守海营官公

然盗珠，樯橹相击”。
④
…… 

概言之，明代以涠洲岛为中心的濒海社会动荡和海防设施演变，始终围绕官府的珠池禁

防政策展开。然而防守官兵阳禁阴纵，从中牟利，“外寇”和“内盗”纵横交错，正所谓“官

既厉禁，小民失业，往往去而为盗。……乃守益密而盗益多。官兵反藉以为市。”⑤官、民与

盗三者之间身份界线模糊，竞相逐利，从一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华南沿海地区的社会乱象。
⑥
 

三、洋盗、水师与海岛封禁政策 
    明清交替之际，华南沿海普遍经历了长时间“不明不清”的激烈社会动荡。在北部湾

地区，以“海寇”邓耀、杨二等为首的海上武装盘踞龙门诸岛，迂回粤西和安南之间，长期

与官府抗衡。⑦出于杜绝濒海民众接济海上反清势力的目的，康熙元年（1662）诏迁海界，

其中广东“自闽界分水关西抵防城，接于西粤，画界三千七百里”，廉州、雷州府等北部湾

沿海地区也在“画界”的范围内，沿海遍立墩台排栅，禁民外出，“涠洲诸游汛皆弃而不守”。
⑧
 

有关清初的“迁界”，前人已有许多出色研究。
⑨
这里要强调的是与“迁界”同时在地方

社会进行的海防制度改革。康熙《廉州府志》有言： 

（廉州府）东南八十里地名珠场八寨，瞰视大海，旧设游击统兵防御。康熙元年

迁界改为水师营，而珠场等处亦迁界外。自展界后，将旧设白龙城修复，……自城而

东约二百里即永安所，城池俱已修复，係高雷琼海道之咽喉，为合浦左腋，向设涠洲

游击一员领兵驻守。康熙元年迁界，将涠洲官兵改入廉镇左营，珠场、陆营官兵改设

乾体水师营，其沿海八寨及永安所城皆係水师营分拨官兵防守。
⑩
 

换言之，“迁界”时曾将原涠洲游击官兵并入了廉州镇总兵衙门。据杜臻《粤闽巡视纪

略》所载，当时廉州总兵领兵三千名，其中就包括“涠洲兵一千”。11与此同时，由珠场、

                                                        
① 崇祯《廉州府志》卷 1《图经志》，第 22 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 571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壬戌条。 
③ 《明熹宗实录》卷 21 天启二年四月戊子条。 
④
 崇祯《廉州府志》卷 1《图经志》，第 24 页。 

⑤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 1，第 31 页。 
⑥ 陈春声描述过明代中后期粤东乡村社会的军事化和社会转型，同样可见官、民和盗之间身份关系的复杂

性，参见陈春声：《嘉靖“倭乱”与潮州地方文献编修之关系——以<东里志>的研究为中心》，《潮学研究》

第 5 辑，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65－85 页。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

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 2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年，第 73-106 页。 
⑦ 有关这些海盗集团的动向，可见李庆新：《十七世纪下半叶北部湾的中国海盗》，载李庆新：《濒海之地—

—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出版中。 
⑧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 1，第 10 页。 
⑨ 参见前引谢国桢、顾诚、马楚坚、韦庆远、陈春声等学者的相关著述。 
⑩ 康熙《廉州府志》卷 6《武备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影印

本，第 446-447 页。括号文字为笔者所加。 
11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 1，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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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营官兵改设乾体水师营，分兵防守沿海八寨和永安所城。水师营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

千总二员、把总四员，领兵一千三百六十六名。①兵力大致与明代涠洲游击相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全面复界后，钦差大臣杜臻与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

会堪沿海形势，裁廉州镇总兵衙门，将乾体水师移设龙门协水师，额设副总兵一员驻守龙门

港，仅留千总一员守乾体营，拨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守永安城。②明末龙门地区仅设水寨驻

守，有把总一员，大小兵船十六只。③自此之后，由龙门协督率水师官兵巡哨环北部湾洋面

成为定制，真正实现了从明代涠洲游击水寨体系向清代龙门协水师的转变。有关清初龙门协

之成立和水师制度变革，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要指出的是，促成龙门取代涠洲

成为北部湾区域海防中心的动力，除了龙门濒临安南，清初海盗跨境活动频繁的社会背景之

外，也许更直接的因素在于清初彻底摒弃了前朝与民争利的珠池垄断政策，所谓“国朝从无

设官，亦无诏采，边方赖以安宁”，④珠池近地的禁防自然不在官府首要考量之列了。 

前面说过，“迁界”时涠洲诸游汛皆一度弃守。其后违禁出海采珠也时有发生。
⑤
值得一

提的还有当时一批“涠洲民”也随之被徙入内地安插。杜臻就了解到，“涠洲在海中，……

周七十里，或曰百里，内有八村，人多田少，皆以贾海为生，……迁界时地久虚，今不开。”
⑥
又据乾隆《廉州府志》载：“天妃庙，……一在南城外。相传神像来自涠洲。国初徙涠洲民

于内地，神像为居民奉之俱来。廉之商贾士庶饮食比祝，显灵特异于他庙。”⑦由此不难推知，

明末清初涠洲岛上的民间垦殖又悄然兴起，不仅再次形成颇具规模的渔民村落群，妈祖崇拜

也随之复兴起来。但在沿海复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涠洲岛是否开放民众前往垦殖的问题长

期悬而未决，地方官府对此十分谨慎。雍正九年（1791），雷州海康县民颜福初呈请开垦涠

洲田地，官府以“事属难行”格而不行。乾隆七年（1742），广东巡抚王安国檄地方官吏实

地勘察涠洲岛，查得岛内“村基八处，面面皆山，……藉资灌溉可作水田者约二十三顷零，

余旱田七十五顷零。山石巉岩，不产竹木器具，薪樵之属无所取材”，认为“洲形似蟹，船

只收泊，风信不顺，难于进澳，设兵安塘，所费不赀”，再次搁置开垦之议。乾隆十八年（1753），

雷州知府周硕勋以涠洲“介在雷廉，漫无专辖，恐聚匪藏奸”，请饬水师相机控制，初步议

定由龙门协每年定期赴涠洲岛亲查结报。⑧ 

然而，涠洲岛的民间偷渡私垦活动从未中止。相传民众在岛上开垦种植后就返回大陆，

待作物成熟后再去收割；倘遇到官兵巡查，往往贿赂了事。⑨乾隆五十四年（1789），军机

大臣等会议两广总督福康安奏捕盗章程及巡缉事宜，力求将涠洲等近海岛屿纳入清查严禁之

                                                        
①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 1，第 11 页。 
② 康熙《廉州府志》卷 6《武备志》，第 442-444 页；康熙《合浦县志》卷 1《图经志》，《广东历代方志集

成廉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第 314 页。 
③ 崇祯《廉州府志》卷 6《经武志·涠洲陆营·龙门寨》，第 92 页。有的学者认为“龙门地区原不设水师”，

但因广东西南海域一带辽阔，又与安南为界，至清初才有设兵弹压的需要，并不确切。参见李其霖：《清朝

广东水师防务》，“港口·城市·贸易网络——2009 海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中心，2009 年，第 6 页。 
④ 康熙《廉州府志》卷 2《地里志·珠池》，第 329 页。 
⑤ 清初吴川人陈舜系所撰《乱离见闻录》就有言：“辛亥康熙九年七月九日，飓风飘廉州偷珠船”，参见李

龙潜等点校：《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乱离见闻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41 页。 
⑥ 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 1，第 34 页。 
⑦ 乾隆《廉州府志》卷 6《建置》，《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

第 82 页。 
⑧ 乾隆《廉州府志》卷 2《疆域》，第 26 页。 
⑨ 陈辉东：《涠洲封禁碑考》，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北海史稿汇纂》，第 569-5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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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粤东雷廉二府交界海面之涠洲并迤东之斜阳地方，俱系孤岛荒地。无籍贫民每有

前往搭藔居住者，不免与洋盗串通滋事。业饬地方官逐一递回原籍，草藔概行烧毁，

勿使窝留。此外洲岛一律清查严禁。
①
 

地方官员关注民众不断潜入涠洲居住，无非担心他们与“洋盗”串通滋事。但是不分良

莠，概行禁绝可能适得其反。对此，乾隆五十五年（1790）上谕指出： 

今沿海民人居住海岛，久已安居乐业。若遽饬令迁移，使滨海数十万生民失其故

业，情殊可悯。且恐地方官办理不善，张皇滋扰，转致漂流为匪，亦非善策。所有各

省海岛除例应封禁者久已遵行外，其余均著仍旧居住，免其驱逐。至零星散处人户僻

处海隅，地方官未必能逐加查察，所云烧毁寮房，移徙人口，亦属有名无实。今各岛

聚落较多者已免驱逐，此等零星小户皆系贫民，亦不忍独令向隅。而渔户出洋采捕，

暂在海岛搭寮栖止，更不便概行禁绝，且人户既少，稽察无难，尤非烟户稠密之区易

于藏奸者可比，自应听其居住，毋庸焚毁。所有沿海各省地方均著照旧办理。惟在各

该督抚严饬沿海文武员弁实力稽察，编立保甲。如有盗匪混入及窝藏为匪者，一经查

出即将该犯所居寮房概行烧毁，俾知儆惧。
②
 

由上可见，地方官员忧心忡忡，表面上有防患于未然之心。但直到乾隆末年朝廷其实默

许民众移住海岛，并不打算真正采取严厉的封禁政策。在朝廷看来，海岛和沿海社会稳定与

否，关键在于地方文武官员是否实力稽查，遵行海防制度。实际上，前述福康安上疏巡缉事

宜，还奏请酌拨守备千把等官兵三百名移驻涠洲岛上，试图扭转海岛无兵可守的局面。不料

事情尚未落实，乾隆五十七年（1792）新署两广总督郭世勋就以“涠洲海岛四面大洋，飓风

猛烈，如建盖兵房，难期经久，且礁石鳞列，战船亦难湾泊”为由，奏请“毋庸办理”，最

后仍责成廉州府龙门协水师和雷州府海安协水师每月“会赴涠洲，更番游巡”。
③
郭世勋的

说法有夸大其辞之嫌。涠洲岛属南亚热带海岛海洋性气候，“惟盛夏南风大作，不可停舟，

余时皆有湾泊”，
④
沿海渔船历来也大批栖止于此，何以“战船亦难湾泊”呢。郭世勋所谓

水师不便移驻岛上，恐与前朝官兵一样有“惮于险远”的难言之隐。
⑤
 

已有不少学者探讨过乾嘉年间广东海盗猖獗的社会情势。究其原因，广东洋面辽阔的地

理因素、越南西山叛乱的影响以及地方海防体系的破坏等等，都是值得深究反省的因素。
⑥
嘉

庆初年，广东督抚奏称“近年来营官以船身损坏，不便驾驶，地方官则以修费不赀，互相推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336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癸亥条。 
② 崑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58《户部·户口》，《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本，史部，第 800 册，第 567 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 1413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丁己条。 
④ 道光《广东海防汇览》卷 4《地舆三·险要三》，《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年

影印本，第 25 册，第 348 页。 
⑤ 涠洲岛洋面都是龙门协巡哨的重点区域，据道光《廉州府志》卷 14《经政五·海防·洋巡章程》（《广东

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第 302-303 页）载，龙门协水师每年巡

哨分上、下班，其中，按嘉庆十五年（1810）以前旧例，下班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由龙门协

副将统巡，海安营守备随巡，在涠洲、乌雷、三口浪洋面会哨；按嘉庆十六年（1811）新例，则上班係龙

门协副将统巡，左营都司右营守备分巡，于三月初十日左营守备在涠洲与海口协兵船会哨一次，五月初十

日统带各船在白龙尾洋面自行会哨，下班係龙门营左营都司统巡，右营守备随巡，于八月初十日齐赴涠洲

洋面与琼州镇会哨一次，十一月初十日在白龙尾自行会哨，责成钦州禀报。 
⑥ 参见前引穆黛安、刘平、曾小全、陈启汉等学者的相关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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诿，致终年停泊，日久徒归朽废”，水师营伍废弛和经费不敷问题已十分突出。
①
甚至有龙门

协水师将领循例巡海，“侈陈鼓吹，随以爱姬”，印褫反被海盗所夺，巡洋缉盗渐成虚文。
②
在

这种背景下，涠洲岛无兵驻守，又放任移民，不久就沦为海盗“上岸抢得男妇”后“泊船候

赎”的主要据点，
③
“洋匪与岸匪相通，踞为贼巢”。

④
 

嘉庆十五年（1810），两广总督百龄（嘉庆十四年至十六年在任，1809-1811）选命提督

童镇陞、总兵黄飞鹏率舟师百余艘出海剿捕乌石大、乌石二等“海寇”，再次严饬涠洲居民

徙入内地，岛上居室田亩尽毁。
⑤
海岛封禁政策终究浮出水面。今天我们仍可在涠洲岛上看

到的“封禁碑”，正是在这次大规模剿寇后不久勒石的。碑文曰： 

两广督部堂百（龄）示：照得涠洲、斜阳两岛孤悬大海，最易藏奸。本庙堂奏明

永远封禁，不准来此居住。倘敢故违，定罪。 

嘉庆十五年七月
⑥
 

    海岛封禁政策是嘉道年间广东海上防卫体系的一部分，可以视为“清剿”与“招抚”对

策的补充。问题在于，对于涠洲岛上数百年来偷渡私垦活动禁而不止的情况，地方官不可能

置若罔闻。封禁固然可收一时之效，终究难以持久。至道光十二、十三年间（1832-1833），

违禁偷渡上岛者仍时有发生。水师提督李增阶等巡查“涠洲禁山”，缉拿“盗船洋匪”，发现

早前的封禁石碑“日久溧熛”，奏请两广总督卢坤申明“照旧封禁”，再一次立碑示禁于涠洲

南湾。⑦ 

不难想见，这一时期违禁上岛居住的民众要冒着与“盗匪”划上等号的危险，具有规模

的聚落自然难以形成。与官府打击的盗匪活动不同的是，渔民数百年来就在涠洲岛海域捕捞

作业。他们季节性地上岛避风候潮乃至搭建住所，又该如何在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上与“盗

匪”区分开来呢？这或许可以从有关三婆庙的传说故事中窥见一斑。 

前面提到“三婆”也称“涠洲妈祖”，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以渔民（采珠人、蛋户）

为祭祀主体的信仰传统。明中期至清初官府安插涠洲居民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把具有象征

意义的妈祖神像一并迁回内地。但由于岛上移民始终无法禁绝，在涠洲居民的解释里，三婆

庙在清初经过“重修”之后一直存在下来。相传在康熙年间，皇上下旨派官员黄开广到沿海

一带视察治安民情。他来到涠洲查看，认为三婆庙“向注不好，护贼不护民”。得到皇上批

复后，黄开广备好材料运到岛上，重建了三婆庙。⑧传说中的黄开广不见载于清代官修实录

                                                        
① 容安辑：《那文毅公（彦成）两广总督奏议》卷 10《修备水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

社，1976 年影印本，第 203 册，第 1255-1267 页。 
② 俞功懋：《碧城杂录·涠洲说》，载民国《合浦县志》卷 3《经政志二》，第 267 页。 
③ 道光《广东海防汇览》卷 4《地舆三·险要三》，第 350-351 页。 
④ 道光《廉州府志》卷 14《经政五·海防·涠洲》，第 308 页。 
⑤ 道光《廉州府志》卷 14《经政五·海防·涠洲》 第 308 页；道光《廉州府志》卷 21《事纪》 第 532 页。

乌石大、乌石二即麦有金兄弟，他们与郑文显（郑一）等七帮海盗武装曾订立《公立约单》，是乾嘉年间活

跃在广东沿海最为著名的海盗集团。有关他们的活动可参见前引叶志如、刘平等学者的相关著述。 
⑥ 该碑现位于涠洲岛三婆庙前，保存完好。括号中的文字由笔者补充。 
⑦ 《清宣宗实录》卷 230 道光十三年正月庚寅条。道光年间的封禁碑至今还在涠洲南湾大王宫旁，高 127
厘米，宽 61 厘米。碑文多有辨别不清之处。兹将可以辨认的内容抄录如下：“□军都尉卢□迎接□洋□系

封禁无业游民有偷渡私为数□二处堵塞崖洞穴。责令地方文武随时搜查，出示勒石严禁。兹本部堂访查涠

洲□偷渡□昨因□水师提督李□示，石碑日久溧熛，请再断示，照旧封禁。前来查认识二岛系久经□奏明

封禁之地，断不容□数，除严饬地方文武巡洋舟师随时实力查拿究禁，合再出示，申明严禁，为此示谕，

各为须守法纪□地不得违禁偷渡涠洲□斜阳，倘□之□复。……”碑文引自陈辉东《涠洲封禁碑考》（北海

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北海史稿汇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年）第 569-571 页。 
⑧ 《三婆庙五次建筑简况》。由笔者 2010 年 1 月在涠洲岛三婆庙实地调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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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存各类地方文献。但现在涠洲岛三婆庙内除了一尊三婆神像外，最引人瞩目的摆设正是

“三婆庙始创人黄开广大人”的牌位和香案。人们通过追溯这类庙宇来历的故事，显示三婆

庙经过官方的重建，也就被赋予了“护民”的象征意义。经此一变，三婆庙的信众也就不可

能是“贼”或“盗”了。在官府与盗匪的激烈冲突中，这在文化心理层面为违禁上岛的民众

找到了的合法依据。正因为三婆庙“护民”不“护贼”，嘉庆时期“海寇”乌石大、乌石二

之所以被官府成功清剿，据说也要归功于“三婆娘娘”显灵，为民化凶为吉： 

相传乌石大、乌石二以涠洲岛的贼老洞为据点，后来移住斜阳岛。但由于斜阳岛

路徒斜高攻不上去，清政府派官员到涠洲扫除贼匪，三番五次都没有办法攻上去。后

来人们就当猪杀羊祭祀三婆娘娘，请求三婆娘娘显神灵。清兵手执三婆的令旗令箭前

往斜阳岛。登上岛就见乌石大、乌石二俩兄弟和贼匪们举枪投降了。清官问贼仔：“为

什么我们一枪不发，你们就举枪投降了？”那贼仔就讲：“你们未来前，岛上站满了

你们的清兵。”后来才知道“三婆娘娘”运用唱草成兵之术。所以他们兄弟二人只好

举手投降。这都是三婆的灵应，为民化凶为吉，贼匪全部活捉。
①
  

在一次实地调查中，负责看守三婆庙的老者还郑重其事告诉我，庙门正对着远处海面上

的斜阳岛，就是“三婆娘娘”看守住海岛不被海盗肆虐的缘故。可见类似的传说故事在岛上

早已深入人心。 

将三婆庙的传说故事置于前述历史背景之中，笔者并非强调它们比官修文献更接近“事

实真相”，而是它们有助于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官、民与盗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如何在地

方文化的层面上得以调适。从弃之化外、默许移住到全面封禁，清代前期官府运用种种政治

军事手段不断审视海岛的开发，与此同时，地方民众其实也适时巧妙地通过改造三婆庙的象

征意义，运用正统性的“国家话语”与之“协商”。由此也可见，国家观念在早期涠洲居民

的身份认同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客民、天主教与聚落发展 
清末国家政治和地方局势风起云涌。随着同治初年法国传教士协助大批广东客民移住涠

洲，涠洲岛的开发开始朝着官府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 

事情肇端于咸丰四年（1854）广东鹤山、恩平、开平和新宁等县爆发的大规模土客械斗。

据刘平对械斗过程的研究，土客矛盾可以追溯到清初客民自粤东山地向中西部沿海地区迁

徙，与土民发生冲突的历史背景，而导火线则是清末广东洪兵起义时官府依仗“客勇”讨贼，

客民借机报复土民。至同治五、六年间（1866-1867），瑞麟、蒋益澧等地方督抚动用官兵剿

抚大批聚集在新宁县曹冲（涌）、赤溪等地“客匪”，这场风波才暂告平息。
②
 

值得注意的是，剿抚“客匪”期间，官府原本伺机选择高廉雷琼等府作为安插客民之所，

却由于法国传教士赴营声称“客匪中有奉教者千五百余人”而陡增变数。同治五年（1866）

九月十七日，军机处呈报两广总督瑞麟奏言：  

臣等正在筹办剿抚间，接据徐文秀、李邦达会禀，据法国教士文铎德赴营声称客

匪中有奉教者千五百余人都是安分，请分别安置。意欲带令到省，又无川资，欲该副

将等禁令将来勿犯该教民等语。臣等查客重中有奉教者一千五百余人，即或尽是守分

                                                        
① 《涠洲三婆奇迹》。由笔者 2010 年 1 月在涠洲岛三婆庙实地调查所得。 
② 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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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一经剿办，岂易分辨玉石。当饬该将等转令该教士查明确数造册，不准携带尺

寸军械，分作数起，带领赴营，按名点验。该将派勇备文押送至恩平、新会两县暂住。

一面飞速禀报，再由臣等筹资安置，不必带领来省，徒多纷扰。
①
 

瑞麟（同治四年至十三年在任，1865-1874）身为地方大员，自然了解此前咸丰八年（1858）

《中法天津条约》有“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

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等条文。
②
面对传教士文铎德以客民奉教为由要求官府保护安置的

“棘手情形”，他一方面担心“中外交涉以来，每遇事机，动多轇轕。凡游手无业之徒一经

入教，即恃为护身之符。洋人复不辨贤奸，悉力相助，稍拂其意，掠釁釀争，致贻口实”，

一方面向朝廷保证“总当随时随事，委屈严防，既弗令外人从而生心，亦断不使奸民倖逃法

网”。这种谨慎周延的对策得到朝廷上谕认可。
③
 

由于客民身份的转变，安插客民的内政变成了关涉中法外交的事件。同年九月二十六日，

总理衙门就此事专门致函法国公使伯洛内。这份函电义正严词，除了申明“该奉教人等皆係

中国人民，自应由中国照例办理，本非该教士所能干预”，以及“中国办事只分良莠，不分

习教与不习教”的立场外，也希望法国公使转饬传教士确查奉教客民身份： 

此次教士声明客匪中习教人数，该督抚因其恳求之切，令其查明确数造册，不准

携带尺寸军械，分起点验，派员妥为安置，并籲请大皇帝恩施允准，实属法外之仁。

除由本衙门咨覆粤省督抚切饬地方官管束外，为此函达贵大臣，希即转饬教士确切查

明，此客匪中之千五百人，果係夙常奉教，因不得已而溷迹于客匪之中，抑或夙未奉

教，因该省官兵剿匪势急，遂假托奉教，以希冀倖免。惟经宽免之后，该教士自宜切

为晓谕，此奉教诸人，迅速呈缴军器，早行投出，勉为善良，勿再溷于客匪之中，致

官军无从辨识，势不能不玉石俱焚，想贵大臣深以为然也。
④
 

为求妥善安置，广东地方官曾“传询教民一千五百余人”。据说他们“情愿散往钦州安

插”。为此，两广总督瑞麟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致函总理衙门称“即于九月二十六日，多给银

米，雇备船只，点名护送前去”，而客民“均感朝廷法外恩施，懽欣就道，并不藉教士片言

只字得以揽权市惠，或致他虞”。⑤由于总理衙门已经据瑞麟奏报“将就抚客民中之天主教人

一千五百名备船送回钦州，并饬到境令该地方官每人给资本银四两一事”致函法国公使，后

者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照会总理衙门表示“感激之忱”。⑥ 

然而，这批客民并未于九月即启程赴钦州。直到该年十二月初十日，瑞麟又据地方官员

禀报上奏：“教民一千五百余名已往石城投其教主，均各相安，实无麕聚一处或有意外之虞”。
⑦换言之，前面官府所谓“点名护送前去”实属虚文。 

客民与传教士会合的石城，位于高州府与雷州府交界，再稍往南进入遂溪县境，即可取

道涠洲岛洋面前往钦州。不过正因官府并无护送前去，这些客民最终放弃前往钦州安插，于

                                                        
①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咸丰十年-同治五年）》第一辑（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1974 年，第 1303 页。 
② 汪毅、张承棨编：《咸丰条约》第六《中法天津条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6 年，第 76 册，第 353-354 页。 
③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咸丰十年-同治五年）》第一辑（三），第 1303 页。 
④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咸丰十年-同治五年）》第一辑（三），第 1304-1305 页。 
⑤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咸丰十年-同治五年）》第一辑（三），第 1306 页。 
⑥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咸丰十年-同治五年）》第一辑（三），第 1310-1311 页。 
⑦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咸丰十年-同治五年）》第一辑（三），第 1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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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1867）来到了涠洲岛。 

据说当时文神父听闻涠洲岛能居住数千人的消息，即与客民族长江明兰、陈有荣等带领

数十名教徒上岛了解，随后他正式带领一千多名客民到岛上居住，以贱价大量购买岛上土地，

出租给教徒耕种。一说此次移住涠洲岛是在法国传教士错士神父的具体监督下进行的，他请

准官府同意后，租用帆船从雷州来到涠洲，建立了一间小教堂，同样购买大量田地供教徒耕

作。为了防备岛上居民及海盗向他们进攻，客民们在村庄筑起了围墙，后来甚至由神父协助

运来一千多支三响钩枪自卫。
①
无论如何，大批客民到来和客民聚落的出现加速了涠洲岛开

发。合浦士绅梁鸿勳撰成于光绪年间的《北海杂录》有言：  

涠洲墩乃一小岛，周围约七十里，在北海之东南百余里。岛中居民多捕鱼为业。

同治初年，广东巡抚蒋中丞（益澧）将曹涌客民派送至此开耕，而居民始事农业。法

国神甫亦到传教，目染耳濡，习以成风。故居民约八千余，而天主教民已不下一千矣。
②
 

梁鸿勳注意到，由于客民的到来，涠洲岛上生产结构从“捕鱼为业”到“始事农业”的

转变，也看到了天主教在岛民中的传播影响。不过，梁鸿勳所谓客民由官府“派送至此开耕”

却未必如实，很可能只是客民本身为了证明移住合法性的说法。光绪五年（1879）五月，两

广总督刘坤一（光绪元年至五年在任，1875-1879）在一份《封禁荒岛拟请安插客民片》中

开篇就说： 

    嘉庆十五年间，洋盗乌石二盘踞劫掠，经前督臣百龄奏请永远封禁，毋许奸民偷

越私垦。厥后地方辽阔，远隔重洋，蛋户贫民仍不免私往耕种，商船渔艇亦间有停泊

寄碇者。同治七年间法国领事又有教士在彼传教之请。虽经前督臣瑞麟婉词推却，并

饬地方官随时查禁驱逐而旋去复来，终难祛除净尽。现闻在彼居住者，教民与客民居

其大半，土民亦复不少。若复援案驱禁，不惟有名无实，徒使若辈无地谋生，流而为

匪，并恐外人以教民之故借为口实。是以数年以来听其居处，尚属相安无事。
③
 

可见，直到光绪初年，对官府而言涠洲仍是一个“封禁荒岛”。据刘坤一追述，同治七

年（1868）传教士可能确曾通过法国领事向官府申请许可令而未果。换言之，同治初年客民

越禁上岛，依然清晰可见嘉庆道光年间立石封禁的碑文。除了经常捕捞于此的渔民等早期居

民，他们要面对更为困扰的群体是海盗武装。正因如此，上述有关客民村庄高筑围墙和拥有

大量枪械的种种说法，至今仍是他们最重要的历史记忆之一。不管如何，朝廷谕准的封禁令

在先，而客民越禁上岛在后，传教士等外国势力从中支持，左右为难的地方官还是选择默许

移民的既定事实。刘坤一深谙个中利害关系，只得为前任官员辩护说，客民查禁驱逐后旋去

复来，援引禁令又怕他们流而为匪。其苦心孤诣尽在不言中。 

刘坤一在光绪五年（1879）重提涠洲岛的处置问题，同样与安插客民有关，并非有意重

翻旧案。前面说过，同治年间不少客民曾被安插到高廉雷琼等府县。不料光绪初年这批在琼

州府儋州、临高等县安插的客民（“新客”）与当地久居客民（“旧客”）和土人再次发生

                                                        
① 北海市档案馆：《关于农村天主教徒工作调查报告》，庾裕良等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年，第 19-21 页。 
② 梁鸿勳：《北海杂录·涠洲》，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北海史稿汇纂》，第 18 页。括号文字由笔者补充。 
③ 刘坤一：《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卷 14《奏疏·封禁荒岛拟请安插客民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

北：文海出版社，1976 年影印本，第 252 册，第 1981-19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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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械斗。
①
其中就抚的客民三百余人即以涠洲岛“有亲可依，有地可耕，自愿迁往居住种

作等情”禀请官府再次安插。为此，刘坤一奏言，“涠洲墩係久经封禁荒岛，并经奏明有案，

固未便遽与开禁”，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垦殖，“近来地渐肥沃，耕种固可望有收，即其余旷土

平坡，杂粮亦可期栽种”，因此他认为“度势审时不得不权衡缓急，饬令妥为安插”。与此同

时，刘坤一也严饬地方官吏随时察看岛上客民能否相安，不致日后滋生事端，并遣派官员前

往勘察该岛地势，就应否开垦、奏请弛禁以及添设文武员弁、派兵驻守等通盘筹划，据实禀

报，
②
不久就得到上谕批复许可。

③
如此一来，涠洲岛移民逐渐合法化，岛上的设官建制也正

式被提上政治议程。 

就当涠洲岛地位悬而未决的难题有望尽早解决之际，刘坤一于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

奉命调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④
直接导致事情又往后拖延逾十年。在光绪二

十年（1894）前后，涠洲岛正式划归廉州府合浦县管辖，并移驻县丞和永安司巡检；
⑤
光绪

二十八年（1902）五月，两广总督陶模另设“涠洲墩司巡检”隶合浦县，
⑥
同时“龙门师船

常派一艘驻泊，以资镇压”，
⑦
标志着涠洲岛全面开禁，真正纳入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 

清末涠洲岛开禁极大推动了周边渔捞业的复兴，“每年九月至十二月，渔船到此捕鱼者

约千艘，颇为热闹”。
⑧
更意味深长的影响还在于，伴随着客民的迁徙和涠洲开禁，包括教堂、

钟楼、修道院、学堂和育婴堂等设施在内的天主教会建筑群陆续在岛上营建起来，其中就包

括了我们至今仍可在客家人聚居的盛塘村看到的一座占地愈百平方米、高二十四米的哥特式

教堂，以及城仔村规模较小的圣母堂。
⑨
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先前以渔民为主体的三婆（妈祖）

信仰的新的文化意识形态。光绪十年（1884）俞功懋任官合浦县时指出，岛上“近来村基重

闢，寓客四五千人都入教也”，但相比之下大陆上的合浦北海口岸虽“居有洋人”，尚且处在

“觊觎传教”之中。⑩正因如此，从整个沿北部湾区域来看，清末涠洲岛成为该地区最早的

天主教基地，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岛上的天主教会还辖有钦州、防城、灵山、合浦和北

海等两广地区的天主教堂，客观上“扮演了外来文化在进入大陆之前一个中转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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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涠洲岛的历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华南海岛经营和开发过程中，官府

与民众、内政与外交、国家制度与地方传统、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等等多元因素的复杂纠葛。

从中可见国家政权扩张的宏观历史过程对近海岛屿的影响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① 有关光绪年间海南儋州、临高等县土客械斗，可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

斗研究》第 354-375 页。 
② 刘坤一：《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卷 14《奏疏·封禁荒岛拟请安插客民片》，第 1981-1984 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 95 光绪五年五月己亥条。 
④ 《清德宗实录》卷 103 光绪五年十一月甲申条。 
⑤ 民国《合浦县志》卷 1《舆地志》，第 47 页；卷 3《经政志二》，第 268 页。 
⑥ 《清德宗实录》卷 499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辛酉条。 
⑦ 梁鸿勳：《北海杂录·涠洲》，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北海史稿汇纂》，第 18 页。 
⑧ 梁鸿勳：《北海杂录·涠洲》，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北海史稿汇纂》，第 18 页。 
⑨ 《涠洲天主教堂简史》。该碑文现存于盛塘村天主教堂，由笔者 2010 年 1 月实地调查所得。 
⑩ 俞功懋：《碧城杂著·涠洲说》，载民国《合浦县志》卷 3《经政志二》，第 267 页。 
11 彭静、朱竑：《天主教在广西沿北部湾地区传播、扩散过程中的海岛效应和点轴模式》，《人文地理》2007
年第 4 期。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法国人在北海一带的活动，除传教之外，还在于企图控制当地新兴的矿利。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密陈琼州北海现在情形片》中明言：“北海镇非大口岸，法所欲

争者，内地矿产。”（参见谭宝箴等编：《谭文勤公（钟麟）奏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

社，1969 年，第 325 册，第 1155-1157 页。）这已超出本文议题，笔者拟后续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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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明代以前，渔民在涠洲岛海域的采珠和渔捞作业由来已久。地方政府采珠上贡，

但从未垄断珠池。作为渔民出海采珠驻泊的海岛偶尔见诸记载，却并未真正进入国家视野。

其次，明政府基于珠池禁防政策，先后添设采珠内监衙门、游击将军和守海水寨，竭力打击

民众非法私采，涠洲岛成为官府与“珠盗”周旋角力的舞台。在这一过程中，涠洲岛开始成

为广东海防体系的重要一环。但其时官与民争利，民与盗不分，愈演愈烈的沿海社会动荡根

源于国家制度与地方传统之间的深刻矛盾。第三，清代前期珠池禁防政策被彻底摒弃。但从

弃之化外、默许移住到全面封禁，官府在涠洲岛的经营策略上长期处在封禁与开放的两难。

一方面岛上偷渡私垦活动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海防制度和设施无法切实维持，致使清代中期

“洋盗”以海岛为据点频繁出没于粤西和安南之间。第四，清末官府迫于中外交涉形势，起

初仅默许法国传教士协助大批客民移居岛上，进而务实采取弛禁政策，设官建制，移驻县丞

和巡检。岛上稍具规模的聚落和农渔生产得以迅速发展。至此，涠洲岛才真正完成从“盗区”

向政区的过渡。谭其骧先生曾指出：“县乃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单位。……一地方至于

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①相对于明中后期至清初华南大陆地区普遍

进行县一级的基层政区建制来说，涠洲岛的社会转型和开发程度要明显滞后得多。②究其原

因，国家经营策略长期迂回反复，通盘筹划不足是关键制约因素之一。 

与国家政权向地方社会扩张互为表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观历史过程，是涠洲岛上持

续数百年的民间垦殖活动。在清末大批客民移住以前，早期涠洲住民以渔民、无业游民和所

谓“海盗”群体为主，以采珠和渔捞为业。在海岛禁防政策的制约下，涠洲岛上难以形成稍

有规模的聚落，更不可能培育出文人士大夫群体，因此没有像明清时期华南其它地区一样向

宗族建设的方向发展。③这不等于说涠洲岛长期处在无序的社会状态。以设官建制的标准衡

量，作为一个开发程度不高的海岛，我们从明清政府对三婆（妈祖）庙的多次迁建，以及三

婆（妈祖）信仰所表达的百姓关于王朝国家的观念中，仍不难看到官方认可的正统性神明崇

拜是地方社会借以判别“民”与“盗”的身份标签最重要的标准，民间信仰在早期海岛居民

中具有身份认同和社会整合的独特作用。结合近年来研究者所揭示的华南大陆乡村地区民间

信仰的内涵，以及粤东三山国王信仰在早期台湾移民社会形成中的作用，④涠洲岛的案例或

                                                        
① 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03—404 页。 
② 明清时期华南许多地区都有类似的过程。从“盗区”到政区的转变，可以视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建立

的主要标志之一。相关研究可参见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

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2 年；司徒尚纪：《明代广东政区的形成及其与区

域开发的关系》，《岭南史地论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 年，第 249-250 页；程龙：《读<广舆

图·虔镇图>兼论明中后期粤东新增县治的军事地理意义》，《历史地理》第 19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343-349 页；乔素玲：《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 年第 1 期。 
③ 有关明清华南宗族建设的趋势，可见科大卫：《皇帝与祖先——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

究》2000 年第 3 期。 
④ 有关华南乡村民间信仰内涵的个案研究，可见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

崇拜的一个解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07-125 页；刘志

伟：《大族阴影下的民间神祭祀：沙湾的北帝崇拜》，《寺庙与民间文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5 年，

第 707-722 页；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为中心》，《清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陈春声：《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史学月刊》

2001 年第 1 期；贺喜：《亦神亦祖——广东雷州所见正统化下的礼仪重叠》，《新史学》（台北）第 20 卷第 4
期，2009 年，第 115-168 页。至于三山国王信仰在台湾传播的情形，可见陈春声：《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



 19

可以视为中国地域文化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的一个新注脚。 

至于清末天主教的传播，毋宁说是海岛开发过程中一个插曲。在当时土客械斗的背景下，

成为“教民”是摆脱“客匪”身份的有效途径之一。正因如此，天主教在客民迁徙和聚落形

成过程中因缘际会扮演了与三婆信仰类似的整合作用，促使岛上原本以三婆（妈祖）信仰为

中心、以渔民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结构又叠加了外来宗教和客民的因素。这同时也意味着，在

清末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涠洲岛这个地域小单元里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正统性的竞争，分别

对应两种不同社会生活背景的人群。就目前文献所见和笔者实地调查所得，两者之间的调适

在地方百姓生活中表现得和谐而平静，并未见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描述中西文化冲突的那种紧

张。①今天涠洲岛上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渔民村庄与客家聚落混融共处的独特的历史遗存

和社会文化结构，正是上述历史文化过程叠加互动的结果。 

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基层社会的国家建构是研究者普遍关心的话题。有关华南

海岛的经营和开发，每因史籍缺略而难得其详。涠洲岛的个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经验，帮助

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国家政权扩张与地方社会的调适在大陆之外近海岛屿上展开的实态。细心

体会其中文化、历史与国家的互动，特别是注意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传统之间的辨证关系，

或许对于未来中国海岛更为全面的保护开发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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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slands in south China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made complex entanglement of power and interests, indicating a long-term 

process of the state power expansion in local society. Pearl fishers were rich in 

Weizhou Island in the Tonking Gulf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Ming government for 

pearl industry monopoly set up a coastal defense system in Weizhou Island and its 

surrounding waters to fight against pearl fishers, causing long-term local disturbances. 

In the face of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piracy between western Guangdong and 

Vietnam,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in dilemma to take the island closure or open 

policy. Until the French missionary helped a large number of Hakka people settle on 

Weizhou Island in late Qing and eventually forced the official to open island 

absolutely, villages with certain scale there were gradually formed and Weizhou 

Island came into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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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80 期，1996 年，第 61-114 页。 
① 有关民国以后涠洲岛上天主教与三婆庙的命运，涉及近现代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需要开展更为深

入的实地调查工作，仍有待后续研究。 


